赣州市章贡区南外街道
关于面向社会招聘综合行政执法辅助人员的
公告

为进一步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综合行政执法效能，充实基层执法辅助力量，经南外街道办事处研究决定，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综合行政执法辅助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bookmark: heading_0]一、招聘范围及人数
公开招聘综合行政执法辅助人员4名，其中男性3名、女性1名。
[bookmark: heading_1]二、招聘条件
[bookmark: heading_2]（一）应聘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户籍要求：户籍在章贡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蓉江新区、赣县区、南康区范围内。
男性应聘人员：年龄18至40周岁（1986年4月20日至2008年4月20日期间出生），高中（含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无违法违纪记录，退伍军人优先聘用。
女性应聘人员：年龄18至35周岁（1991年4月20日至2008年4月20日期间出生），高中（含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无违法违纪记录，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具备较强写作能力者优先聘用。
[bookmark: heading_3]（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应聘
1.不符合本公告招聘岗位条件要求的人员；
2.曾受过刑事处罚、被行政拘留、司法拘留的；受到党纪政务处分且期限未满或者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人员；处于刑事处罚期间或者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作出结论的人员；
3.曾被劳动教养、收容教育或者有吸毒史等受到相关行政处罚的人员；
4.被银行、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或有其他较为严重的个人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员；
5.因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被解除劳动合同，或因违纪违规被开除、辞退、解聘的人员；
6.参加非法组织、邪教组织或从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人员；
7.曾受到开除公职、开除军籍、开除党籍处分，或曾因违纪违规被辞退、解聘的人员；
8.编造、散布有损国家声誉、反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信息的人员；
9.存在违反《信访工作条例》相关规定行为的人员；
10.曾从其他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辞职的人员；
11.签订聘用合同时，仍不能与其他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
12.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人员。
[bookmark: heading_4]三、工资待遇
聘用人员薪酬待遇按照《章贡区机关事业单位临时工作人员管理暂行办法》执行，经费由区财政统一保障，按国家规定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
[bookmark: heading_5]四、招聘程序及管理
[bookmark: heading_6]（一）报名及资格审查
报名方式：采取现场报名方式，不接受电话、信函及网上报名，报考人员需本人到场报名，不得委托他人代办。
报名材料：报考人员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毕业证（或学历证明）、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近期免冠1寸彩色照片2张，如实填写《南外街道2026年综合行政执法辅助人员招聘报名登记表》（见附件，可提前下载填写）。
报名时间：2026年4月20日至2026年4月30日（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4:30-17:30）。
联系电话：0797-8222329。
报名地址：章贡区文明大道72号南外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办公室。
资格审查：工作人员对报考人员提交的材料进行现场初审，资格审查贯穿招聘全过程，在招聘各环节一经发现不符合招聘条件、弄虚作假或提供虚假材料的，立即取消应聘资格，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报考人员自行承担。
[bookmark: heading_7]（三）笔试
所有报名成功且通过资格初审的报考人员均需参加笔试，笔试总分100分，笔试成绩保留小数点后2位。
笔试内容：主要包括综合行政执法相关法律法规、基层执法业务知识及公文写作能力测试，侧重考察岗位所需的基础专业能力。
笔试时间、地点将通过电话另行通知，请报考人员保持通讯畅通，若因个人原因未接到通知或错过笔试的，视为自动放弃。
[bookmark: heading_8]（三）体能测试
所有参加笔试的报考人员均需参加体能测试。
男性体能测试项目：1000 米跑、立定跳远。
[bookmark: _GoBack]女性体能测试项目：800 米跑、一分钟仰卧起坐。
体能测试的具体时间、地点以电话通知为准，请报考人员提前做好准备，按时参加测试，未按时到场的视为自动放弃。
[bookmark: heading_9]（四）面试
面试由南外街道办事处统一组织实施，主要考察报考人员的沟通协调能力、举止仪表、个性特征、口头表达能力、岗位适配度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面试总分100分，面试成绩保留小数点后2位。
面试时间、地点将通过电话通知，报考人员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按时到场候考，未在规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未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
[bookmark: heading_10]（五）体检和考察
综合成绩计算：综合成绩=笔试成绩×50% + 面试成绩×50%，综合成绩保留小数点后2位。根据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等额确定体检人选；若同一岗位综合成绩相同，以笔试成绩高者优先；若笔试成绩仍相同，退伍军人优先入围。
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相关规定执行，体检费用由报考人员自理，体检时间、地点另行通知，未按时参加体检或体检不合格的，取消聘用资格。
递补规则：因体检、考察不合格或自动放弃等出现缺额的，按该岗位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递补人员需满足体能测试合格条件）。
考察内容：由南外街道办事处组织专人对拟聘人员的思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质、遵纪守法情况、个人信用记录、现实表现等进行全面考察，并复审其资格条件，考察采取函调、实地走访或查阅相关档案等方式进行，考察不合格的，取消聘用资格。
[bookmark: heading_11]（六）公示和聘用
公示：对体检、考察合格的拟聘人员，在南外街道办事处政府信息公开平台进行公示，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接受社会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若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南外街道办事处反映。对异议经查证属实的，取消其聘用资格，并按综合成绩依次递补。
聘用：公示期满无异议的，与南外街道办事处签订劳动合同，实行2个月试用期。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的，正式聘用；考核不合格的，解除劳动合同，不予以续聘。
[bookmark: heading_12]五、其他事项
报考人员应确保报名时填写的通讯方式畅通，因个人原因导致无法联系或错过招聘各环节的，责任由报考人员自行承担。
报考人员需严格遵守招聘工作纪律，自觉服从工作人员安排，对弄虚作假、违规违纪、扰乱招聘秩序的，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应聘或聘用资格，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
本次招聘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敬请广大报考人员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本公告由南外街道办事处负责解释，未尽事宜由南外街道办事处研究确定。


赣州市章贡区南外街道办事处
2026年4月16日    

